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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政办发〔2024〕57 号

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在全市工贸行业立即开展安全生产

隐患问题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各相关单位：

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工贸行业立即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安全生

产隐患问题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行动”）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市专项行动坚持 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

方针，针对“一厂多租、业态混杂、安全隐患突出”等问题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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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排查、严格整治、重拳出击，做到“五个一律”，“五个一批”。

“五个一律”即：对非法生产经营以及不符合区域总体规划、产

业政策、行业准入的，一律依法取缔；对擅自改变厂房使用性质、

违章搭建、未经消防审验投入使用的，一律依法责令停产整顿；

对经过整改仍不具备安全条件的，一律依法关闭；对违规设置影

响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拒不拆除的，一律依法强制拆除；对整

改难度大、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隐患企业和区域，一律挂牌

督办。“五个一批”即：通过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，倒逼企业

严格落实管理责任，切实做到曝光一批重大安全隐患、惩治一批

典型违法行为、通报一批“黑名单”生产经营企业、取缔一批非

法违法企业、关闭一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企业，进一步提高全

市工贸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能力。

二、时间范围

专项行动从即日起至 2025 年 2 月 10 日。对全市冶金、有色、

建材、机械、轻工、纺织、烟草、商贸企业开展专项整治，重点

针对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、外包外委施工作业和涉及“厂中厂”

“园中园”的企业中存在高温熔融金属、有限空间、涉氨制冷、

粉尘涉爆、煤气、喷涂等高风险场所作业行为进行专项行动。

三、方式方法

专项行动采取乡镇、街道全面摸排，企业自查自改、县区全

面检查、市级督导推进同步开展、一体推进的方式进行。

四、重点内容



— 3 —

整治工作主要围绕重大隐患动态清零、外包外委施工、出租

主体、承租主体四个方面开展。

（一）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

严格按照《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（应急管理部

令第 10 号）全面开展排查整治，要突出金属冶炼、粉尘涉爆、

涉氨涉氯等高风险领域，高温熔融金属、煤气、喷涂等高风险场

所，有限空间、筒仓清库、检维修等高风险作业，确保重大事故

隐患动态清零。

（二）外委外包管理方面

重点排查企业工程项目发包、检维修作业外委、环保设施托

管等安全责任落实情况，严厉整治违规发包、以包代管，只发包、

不管理、一包了之，安全责任、现场管理“两头不管”，以及外

委外包单位在非“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”岗位大量使用劳务

派遣工等突出问题。

（三）出租主体方面

1.出租厂房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：厂房是否具备合法的用

地手续；厂房是否履行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手续；厂房是否存在

建筑安全隐患；厂房是否办理消防审验手续；厂房平面布局、安

全疏散、消防设施器材等是否符合国家消防安全技术标准；厂区

是否存在违章搭建。

2.出租主体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是否履行到位：是否对承租主

体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履行审查责任；是否对承租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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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项目与厂房规划设计用途一致进行审核；是否与承租主体签订

专门的安全生产（消防安全）管理协议，并明确各自安全生产（消

防安全）管理职责；是否对承租主体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统一协调、

管理，并将各承租主体之间安全生产责任纳入统一管理内容；是

否定期开展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问题，并督促整改。

（四）承租主体方面

1.生产经营主体是否具备合法的市场准入手续和环境许可

手续，生产经营地址和准入许可地址是否一致；

2.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是否履行到位：对照 《安全生产法》

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重点检查主要负责人职责履行

情况、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、人员培训情况、安全隐患

自查自改情况；厂房是否符合项目消防等级需求，生产（储存）

物品由低火灾危险性变为高火灾危险性时是否重新办理消防审

验手续；平面布局、安全疏散、消防设施器材等是否符合国家消

防安全技术标准；是否存在生产经营场所、仓库、宿舍 “三合

一”“多合一”现象，是否将职工宿舍设置在车间或仓库内；是

否存在违规用电、用气行为；是否存在违规生产、经营、贮存危

化品行为。

五、具体任务

（一）迅速排查摸底（即日起-11 月 17 日）

按照属地原则，以乡镇、街道为单位，全面摸清全市工贸企

业中外包外委施工作业和“厂中厂”“园中园”数量，掌握外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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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委施工情况、出租面积、入驻员工数、承租用途、承租单位主

要风险点等基本信息，做到不留死角、不漏一户。

（二）企业自查自改（即日起-11 月 17 日）

企业要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，有关安全管理人员参加的

自查自改领导小组。要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

很强的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。要严格按照整治内容逐项排查、对标

整治，务必做到应查尽查、应改尽改。要建立隐患排查整治专项

台账，如实记录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，明确整改责任、措施、资

金、时限、预案。要严格落实重大事故隐患“双报告”制度，对

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在整改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，要果

断采取停产停业措施，确保不发生事故。

（三）县区全面检查（2024 年 11 月 18 日-2025 年 2 月 10

日）

各县（区）政府要严格按照专项行动工作要求，紧密结合本

辖区全面摸排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，缜密研究、科学制

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。要按照分类分级监管的原则，及时组织检

查组深入企业全面开展全覆盖检查，要严格依法落实行政处罚、

责令停产、暂扣吊销证件、查封扣押等处理措施，倒逼企业主体

责任落实。

（四）市级督导推进（2024 年 11 月 18 日-2025 年 2 月 10

日）

市政府将组织有关专家、邀请新闻媒体组成专项行动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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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对各县（区）专项行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对专项

行动方案可操作性不强，安排部署专项行动迟缓，查不出隐患问

题、隐患问题整改率低，发现重大事故隐患采取行政措施和追责

问责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，坚决防止隐患排查整治不及时、不到

位演变为事故。

（五）持续巩固提升

各县区政府、各有关单位要对发现的安全生产隐患进行清单

式整治、闭环式管理、销号式解决，加大跟踪督导，技术帮扶力

度，确保每一条隐患整改落实到位。要积极动员社区（村组）网

格员、党员干部、志愿者、灾害信息员等力量参与专项行动排查，

鼓励群众、企业员工积极举报身边的非法违法行为，落实安全生

产举报奖励制度，发挥社会监督的推动作用，形成工作长效机制，

确保专项行动落地见效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部署。市政府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，

领导小组组长由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市安委会

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担任，各有关单位相关职能科室工作

人员为成员。各县区要成立领导小组，组建工作专班，建立工作

机制，明确责任、完善措施，全力推动专项行动。乡镇（园区）

要落实属地责任，按照“一厂一策”“一园一策”“一企一策”，

有针对性制定工作措施。

（二）压实责任，联合执法。要加大对重点企业的督查检查



— 7 —

力度，建立安全监管执法责任倒查机制，严格执行“谁检查、谁

签名、谁负责”，对查出问题应处罚未处罚以及跟踪整改不到位

的，工作不力存在突出问题的，市政府将采取向属地发督促函、

通报、约谈等措施；对导致发生事故的，依法追责问责，构成犯

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市县两级专项行动工作组要推进联合检查，严格执法，对检

查发现的问题隐患，要依法下达执法文书；对重大事故隐患，要

实施挂牌督办；对管理混乱、问题突出、风险隐患严重的不放心

企业，要加大检查频次，必要时派人盯守。

（三）畅通渠道，及时上报。各县区政府、各有关单位要指

定专人负责专项行动工作的信息收集、汇总，及时报送各类信息。

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1 月 11 日

（此件部分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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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11 日印发


